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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合康亿盛变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实施情况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致：北京合康亿盛变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北京合康亿盛变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康变频”、“发行人”或“上市公司”）的委托，担任

合康变频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并于 2015 年 12 月 21 日出具了《关于北京合康亿盛变频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的法

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就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后合康变频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出具补充法律

意见书（以下简称“本补充意见书”）。 

本补充意见书与前述法律意见书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本补充意见书中未

发表意见的事项，以前述法律意见书为准；本补充意见书中所发表的意见与前述

法律意见书有差异的，或者前述法律意见书未披露或未发表意见的，以本补充意

见书为准。本补充意见书声明事项，除本补充意见书另有说明外，与前述法律意

见书所列声明事项一致，在此不再赘述。除另有说明外，本补充意见书所用简称

与前述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简称一致。 

本所的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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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 募集配套资金的实施情况 

根据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购结果，最终确定本次交易

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15.86 元/股，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

的认购方为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泰柏瑞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及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述各方共计获配股票 24,464,060 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 387,999,991.60 元。上述认购对象于 2015 年 12 月 18 日分别将

认购资金汇入中信证券为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开立的专用账户。 

2015 年 12 月 21 日，中信证券将收到的募集资金总额扣除财务顾问及配套

融资承销服务费 12,000,000.00元后的资金375,999,991.60元划转至合康变频在银

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内。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对象、发行价格、发

行股数和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等符合合康变频关于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和中

国证监会的批复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 验资 

根据合康变频与中信证券签署的《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项目之

独立财务顾问及配套募集资金承销协议书》、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签署的《验资业务约定书》，与本所签署的《专项法律顾问合同》及中登公

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业务单号为 101000003114 号的《股份增发登记费付款通

知》，本次交易合康变频的承销服务费用总计 11,000,000.00 元，验资费用为

150,000.00 元，发行阶段律师费用为 500,000.00 元，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增发

登记费为 31,034.48 元，本次交易发行费用总计 11,681,034.48 元。扣除发行费用

后合康变频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376,318,957.12 元。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 年 12 月 22 日出具的瑞华

验字[2015]第 02060010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5 年 12 月 21 日，合康变频已

收到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及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4 名特定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总额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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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999,991.6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376,318,957.12 元，其

中新增注册资本 24,464,060.00 元，余额 351,854,897.12 元转入资本公积。 

（三）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发行人业务部向合康变频核发《股

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发行人业务部已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受理合康变频的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

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合康变频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新

股数量为 24,464,060 股（其中限售流通股数量为 24,464,060 股）。 

二、 信息披露 

自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之日，合康变频已就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实施情况公告了《北京合康亿盛变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

《北京合康亿盛变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承诺事项

的公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合康亿盛变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合康亿盛变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

性报告》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合康亿盛变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并将在本

次募集配套资金新增发行的股份在深交所办理新增股份上市手续后履行相关信

息披露义务。  

根据合康变频的公告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之日，

合康变频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法律文件的要求。 

三、 尚需履行的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上述手续办理完毕后，本次交易尚

有如下后续事项有待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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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合康变频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 

（二） 合康变频就向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发行的股份在深交所办理

新增股份上市手续。 

（三） 合康变频就本次交易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

记手续。 

（四） 合康变频尚需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就有关新增股份发行和上市办理

信息披露手续。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的法律障碍。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 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数和募集配

套资金总额等符合合康变频关于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的批复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 合康变频已就本次交易完成了拟购买资产过户、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验资及新增股份登记、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发行、验资及新增股份预登记

手续，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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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合康亿盛变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之签署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张学兵  

 

 

经办律师：                

宋晓明 

 

                                                              

程劲松 

 

 

 

 

 

日期：2016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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